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25 年 1 月起调整最低
工资标准

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《关于调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最低工

资标准的通知》（新政发〔2024〕66 号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

调整自治区最低工资标准。调整后的最低工资标准于 2025 年

1 月 1 日起执行。

《通知》明确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按区域划分为二个档次：

乌苏市、沙湾市月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为 1890 元，小时最

低工资标准调整为 18.9 元，

塔城市、额敏县、托里县、裕民县、和布克赛尔县 5 个

县（市）调整为 1750 元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为 17.5 元。

月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全日制就业劳动者，小时最低工资

标准适用于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。最低工资标准包含劳动者个

人缴纳的养老、失业、医疗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等费用，不包

含延长工作时间工资；中班、夜班、高温、低温、井下、有毒

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、条件下的津贴；法律、法规和国家规定

的劳动者福利待遇等。

用人单位违反最低工资标准支付规定的，劳动者可以向

所在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举报投诉，或者依法申请仲裁、

提起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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